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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美的集团” ）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年4月28日，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的集团” ）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1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147名激励对象1,057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

的0.15%，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41.49元/股。

3、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

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1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41.49元/股调整为39.92元/股。

同时因激励对象离职原因， 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47名变更为145名，限

制性股票总量由1,057万股调整为1,041万股，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1年6

月4日，同意公司向145名激励对象授予1041万股限制性股票。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1年6月4日。

2、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公司本次拟向14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1万股，但在授予日后，6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47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139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994万股，具体如下：

类型 人数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本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高级管理人员 3 28 2.82 0.0040

其中：王金亮 1 10 1.01 0.0014

李国林 1 10 1.01 0.0014

江鹏 1 8 0.80 0.0011

其他核心人员 136 966 97.18 0.1371

合计 139 994 100.00 0.1410

3、授予价格：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39.92元/股。

4、股票来源：美的集团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

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2020年回购计划”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65元/股， 回购数量不超过8,

000万股且不低于4,000万股，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

股计划。 公司于2020年9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议案》， 同意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3.41元/股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75.00元/股。 根据2020年10月23日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回购方案实施完成

的公告》，截至2021年10月22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总数为31,191,030股，最高

成交价为74.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6.3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185,035,819.28元，回

购均价为70.05元/股。

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40元/股， 回购数量不超过10,000万股且不低于5,000万股，回

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2021年4月3日公司

披露的《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截至2021年4月2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股份总数为131,190,961股，最高成交价为95.6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6.30元/股，支

付的总金额为10,849,143,395.97元，回购均价为82.70元/股。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授予994万股，对应的回购股份成本约为82,203.8万元，

授予限制性股票收到的金额与回购成本差额约为42,523.32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第二十二条规定：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权益工具的，其发行

（含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时，发行方应当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 同时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应用指南中对回购股份进行职工期权激励规定：企业应于职工

行权购买本企业股份收到价款时，转销交付职工的库存股成本和等待期内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累计金额，同时，按照其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5、除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等原因在授予日后未认缴限制性股票，其所获

授的合计47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外，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情况一致。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

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本期激励计划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在未来36个月内

分3次解锁。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数量

占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次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

次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

次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在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现金股利并相应调整

回购价格。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

得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锁期与限制性

股票相同，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本公司回购注销。

三、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6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6003号

《验资报告》， 审验了公司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

13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公司

已收到13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396,804,800.00元，本

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9,940,00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9,940,000.00股。

四、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1年6月4日，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1年7月16

日。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买卖情况

参与激励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国林先生在2021年6月22日买入公司股票35,700股，

其获授限制性股票不构成短线交易。

六、截至2021年7月15日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55,168,916 2.20 9,940,000 165,108,916 2.34

高管锁定股 91,643,905 1.30 91,643,905 1.30

股权激励限售股 61,161,410 0.87 9,940,000 71,101,410 1.01

首发前限售股 2,363,601 0.03 2,363,601 0.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895,804,638 97.80

-9,940,

000

6,885,864,

638

97.66

三、总股本 7,050,973,554 100.00

7,050,973,

554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总股本不产生变化，每股

收益情况不调整。

六、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筹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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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美的集团” ）完成了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美的

JLC9，期权代码：037154，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年4月28日，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对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1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八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1,901名激励对象授予8,248万份股票期权，本激励

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82.98元/股。

3、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

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

权价格由82.98元/股调整为81.41元/股。

同时因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对第八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经调整，第八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1,901名变更为1,897名，股票期权总量由8,248

万份调整为8,226万份。

并且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1年6月4日， 同意公司向1,897名激励对象授予

8,226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81.41元/股。

二、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1、股票期权授予日：2021年6月4日。

2、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公司总部及各事业部的中基层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

骨干人员共计1,885人，共计授予8,174万份。

注：公司原拟向1,897名激励对象授予8226万份股票期权，由于1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

未开立证券账户等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调

整了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将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1897名变更为1885名，股票期权总量由8226万份调整为8174万份。

3、行权价格：81.41元/股。

4、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5、行权安排：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

如下表所示

阶段名称 时间安排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行权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未行权的部分期权由公司注

销。

6、主要行权条件：本激励计划在行权期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每个

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行权条件之一。

授予的股票期权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阶段名称 业绩考核指标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

2021及2022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前二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

的110%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

2023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前二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的

110%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

2024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前二个会计年度平均水平的

110%

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需剔除考核当期并购重组及重大资产处置

对损益的影响）。

除上述财务指标外， 激励对象行权只有在各个行权期前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在B

级及以上，所在经营单位层面前二个年度业绩考核为“优秀” 的，可全额参与当年度股票期

权的行权；若所在经营单位层面前二个年度业绩考核为“合格” 的，则当年度股票期权可行

权额度的80%可行权，当年度股票期权可行权额度的20%不可行权，由公司注销；若所在经

营单位层面前二个年度业绩考核为“一般” 的，则当年度股票期权可行权额度的65%可行

权，当年度股票期权可行权额度的35%不可行权，由公司注销；若所在经营单位层面前二个

年度业绩考核为“较差” 的，激励对象当年度股票期权的可行权额度不可行权，由公司注

销。

三、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1、期权简称：美的JLC9

2、期权代码：037154

3、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时间：2021年7月14日

4、经登记的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比例：

类型 人数

拟分配期权数量

（万份）

占本次授予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研发人员 727 3,046 37.26% 0.43%

制造人员 332 1,363 16.67% 0.19%

品质人员 106 435.5 5.33% 0.06%

其他业务骨干 720 3,329.5 40.74% 0.48%

合计 1,885 8,174 100.00% 1.16%

除1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未开立证券账户原因导致授予的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外，实

际完成授予登记的股权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前期授予公告所列一致。 详细请见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0333�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1-08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

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7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48.8962万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77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20日。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520名激励对象3,418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

的0.49%，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6.01元/股。

3、公司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2019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99,467,31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2,

286,257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57,181,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元人

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

确定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0年6月5日，同意公司向

520名激励对象授予3,41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26.01元/股调整为24.42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520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418万股，但在授予日后，14名激励

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93.5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

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506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3,324.50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7月6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0]5044号

《验资报告》， 审验了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

50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公司

已收到506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811,842,900.00元，本

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33,245,00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33,245,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

上市日期为2020年7月14日。

7、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

触犯 “公司红线” 等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4.037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8、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44.037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 2021年5月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

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9、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7,045,159,32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31,190,961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

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10、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的回购价格将由24.42元/股调整为

22.85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

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0年度个人及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违反“公司红

线” 等原因对26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4.3164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

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7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48.8962

万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778%，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20

日，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王金亮和李国林分别解锁2.4万股和2万股。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

根据公司制定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前一年度个人

考核及所在单位考核均为“达标” 的，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

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可解除限售。

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

2020年度个人业绩考核均

合格，且所在经营单位2020

年考评不属于“较差”

4

2020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18-2019年度的平均水平。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表

一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18-2019年平均值 2020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22,221,001 27,222,969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第一次解除限售

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锁事宜。

三、第一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数量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7人， 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548.8962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778%。

类型 人数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

数（万股）

第一次解除限售期

可解锁数量（万

股）

尚未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高管

王金亮 1 12 2.4 9.6

李国林 1 10 2 8

其他管理人员 485 3,165.5 544.4962 2,516.4

合计 487 3,187.5 548.8962 2534.0

第一次解除限售期为自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解锁：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

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表（截至2021年7月15日）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65,108,916 2.34 -5,488,962 159,619,954 2.26

高管锁定股 91,643,905 1.30 91,643,905 1.30

股权激励限售股 71,101,410 1.01 -5,488,962 65,612,448 0.93

首发前限售股 2,363,601 0.03 2,363,601 0.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885,864,638 97.66 5,488,962 6,891,353,600 97.74

三、总股本 7,050,973,554 100.00 7,050,973,554 100.00

五、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买卖情况

参与激励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国林先生在2021年6月22日买入公司股票35,700股。

六、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6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8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

一致同意该议案。

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

期解锁条件进行了考核，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

其个人绩效考核均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

规定，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八、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未发生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本次激励

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解锁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

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公司487名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内可申

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48.8962万股，同意公司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锁手续。

九、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审核后认为：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的解

锁条件已满足， 同意公司为487名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

限售条件的548.8962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十、律师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可

解锁相关事项出具的结论性法律意见为： 第一期解锁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第一期解锁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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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59 ST升达 B007

002359 北讯退 A32

002364 中恒电气 B006

002415 海康威视 B010

002472 双环传动 A31

002534 杭锅股份 B007

002587 奥拓电子 A07

002627 宜昌交运 A25

002647 仁东控股 B006

002656 ST摩登 B007

002731 萃华珠宝 A31

002759 天际股份 B011

002847 盐津铺子 B009

002869 金溢科技 A32

003001 中岩大地 A11

301024 霍普股份 A24

301028 东亚机械 A16

301030 仕净科技 A16

301032 新柴股份 A16

301033 迈普医学 A26

301038 深水规院 A10

600052 浙江广厦 B005

600276 恒瑞医药 B004

600287 江苏舜天 B005

600477 杭萧钢构 B008

600536 中国软件 B008

600728 佳都科技 B004

600908 无锡银行 B011

600919 江苏银行 A11

600981 汇鸿集团 B009

601766 中国中车 B004

603001 奥康国际 B004

603363 傲农生物 A32

603568 伟明环保 A24

603609 禾丰股份 B008

603773 沃格光电 A32

603856 东宏股份 B004

605009 豪悦护理 B008

605056 咸亨国际 A23

605111 新洁能 B011

605365 立达信 A17

605366 宏柏新材 A32

688002 睿创微纳 B012

688033 天宜上佳 A31

688186 广大特材 B010

688296 和达科技 A16

688303 大全能源 A11

688425 铁建重工 B012

688488 艾迪药业 A11

688509 正元地信 A18

688511 天微电子 A21

688550 瑞联新材 A28

688567 孚能科技 B012

688669 聚石化学 B009

688670 金迪克 A16

688718 唯赛勃 A26

688778 厦钨新能 A14

嘉实蓝筹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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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新能源产业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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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基金 B003

惠升基金 B007

华夏基金 A26

恒越基金 B007

嘉实基金 B004

建信基金 B004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

A26

平安基金 B012

融通基金 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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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信基金 B006

易方达基金 A16

银华基金 B002

招商基金 A16

招商证券资产基金 A11

中信保诚基金 B003

中银基金 A07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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